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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建築系為引進最新設計知能與增進建築專業界與學界之交流，聘任短期專任教師，特訂定本辦法。本辦法適用於聘任具建築設計專長之建築碩士及以上學位之優秀人才，於本系擔任短期專任教師。
第二條	短期專任教師資格必須符合「教育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規定。
第三條	短期專任教師聘期依「東海大學教師聘任及服務規程」第三條規定，以初聘(半年或一年)及第一次續聘(一年)為其聘期，共計二學年。
第四條	短期專任教師之聘任應經三級三審程序辦理。
第五條	短期專任教師之員額為二名。
第六條	短期專任教師於本系服務期間每學期均需擔任設計課程之教學。
第七條	短期專任教師之敘薪、待遇、福利均比照同級教師規定辦理。
第八條	短期專任教師之聘期屆滿，得經系教評會同意再續聘一次，聘期為二年。短期專任教師若獲升等欲改聘長期專任教師時，應循新聘教師提聘程序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教評會通過及院教評會通過後，提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循相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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